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18號

原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被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65年間結婚，婚後育有三子甲○○、

乙○○及蔣志豪，原本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滿，未料，被告

於78年間至大陸經商後，兩造即開始聚少離多。起初被告仍

固定每月返臺與家人團聚，之後漸漸很少回家，嗣於99年左

右，被告在大陸投資，因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為解決個人

債務問題，被告旋即變賣其在臺灣之財產以彌補虧損，同

時，被告為資金周轉，竟擅自以原告名義簽發票據，致原告

因無法兌現而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為此爭吵，進而分居，不

再往來，分居至今已近14年，被告對原告不曾聞問，夫妻感

情淡漠，顯已無法維繫，可認婚姻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

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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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

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

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

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

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

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

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

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

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

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

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

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

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

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

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

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

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兩造於65年12月12日結婚，育有子女甲○○、乙○○及蔣

志豪（均已成年），現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據原告陳

明在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結婚登計資料附卷為憑。原告主

張兩造婚後，被告前往大陸甚少返家，於99年間因經商失敗

變賣在臺家產，甚至以原告名義開票致原告信用破產，兩造

經常爭執並分居，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婚姻實已生重大破

綻等情，據證人即原告長子甲○○（66年次）到庭具結證

稱：我和原告同住到我32歲，被告於我約20歲時就長住大

陸，大約半年回來一次，每次回來約1至2個禮拜，最早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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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會與原告同住，後來到我約30多歲時，被告就沒有回

來，中間大概約10來年被告失聯。（法官問：你稱10來年失

聯的情形為何？）因為被告在大陸開公司，生意失敗，到差

不多失聯前一段時間，經濟狀況出問題，他就沒有再回來，

有變賣一些臺灣的資產，像兩造原本同住的房子，這部分有

和原告溝通過，否則也無法賣，有至少8年找不到被告，因

為被告的電話換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在兩造分居前，

他們的感情如何？）因為被告長期不在臺灣，正常來講，有

無感情我不太確定，吵架的話偶爾，但碰面的時間很少，有

因為經濟問題而吵架過。近年兩造完全沒有連絡，雙方也不

願意碰面，因為我現在處於他們兩個中間，也只有我與父母

有聯絡，目前他們都有意願要離婚，只是不願意碰面等語在

卷（見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核與原告主張大

致相符，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答辯，是本院綜上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

為真實。

　㈢依上開事證，可知兩造婚後長期分居並因經濟問題爭執，自

99年間起分居迄今，亦久未聯繫，夫妻關係有名無實，婚姻

已生嚴重破綻，無法使婚姻關係繼續維持，雙方共同生活顯

已難圓滿，是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被

告對於婚姻破綻具有可責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李美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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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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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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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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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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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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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65年間結婚，婚後育有三子甲○○、乙○○及蔣志豪，原本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滿，未料，被告於78年間至大陸經商後，兩造即開始聚少離多。起初被告仍固定每月返臺與家人團聚，之後漸漸很少回家，嗣於99年左右，被告在大陸投資，因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為解決個人債務問題，被告旋即變賣其在臺灣之財產以彌補虧損，同時，被告為資金周轉，竟擅自以原告名義簽發票據，致原告因無法兌現而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為此爭吵，進而分居，不再往來，分居至今已近14年，被告對原告不曾聞問，夫妻感情淡漠，顯已無法維繫，可認婚姻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兩造於65年12月12日結婚，育有子女甲○○、乙○○及蔣志豪（均已成年），現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結婚登計資料附卷為憑。原告主張兩造婚後，被告前往大陸甚少返家，於99年間因經商失敗變賣在臺家產，甚至以原告名義開票致原告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爭執並分居，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婚姻實已生重大破綻等情，據證人即原告長子甲○○（66年次）到庭具結證稱：我和原告同住到我32歲，被告於我約20歲時就長住大陸，大約半年回來一次，每次回來約1至2個禮拜，最早回來的時候會與原告同住，後來到我約30多歲時，被告就沒有回來，中間大概約10來年被告失聯。（法官問：你稱10來年失聯的情形為何？）因為被告在大陸開公司，生意失敗，到差不多失聯前一段時間，經濟狀況出問題，他就沒有再回來，有變賣一些臺灣的資產，像兩造原本同住的房子，這部分有和原告溝通過，否則也無法賣，有至少8年找不到被告，因為被告的電話換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在兩造分居前，他們的感情如何？）因為被告長期不在臺灣，正常來講，有無感情我不太確定，吵架的話偶爾，但碰面的時間很少，有因為經濟問題而吵架過。近年兩造完全沒有連絡，雙方也不願意碰面，因為我現在處於他們兩個中間，也只有我與父母有聯絡，目前他們都有意願要離婚，只是不願意碰面等語在卷（見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答辯，是本院綜上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依上開事證，可知兩造婚後長期分居並因經濟問題爭執，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亦久未聯繫，夫妻關係有名無實，婚姻已生嚴重破綻，無法使婚姻關係繼續維持，雙方共同生活顯已難圓滿，是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被告對於婚姻破綻具有可責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李美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婉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318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蘇燕貞律師
被      告  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65年間結婚，婚後育有三子甲○○、乙
    ○○及蔣志豪，原本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滿，未料，被告於78
    年間至大陸經商後，兩造即開始聚少離多。起初被告仍固定
    每月返臺與家人團聚，之後漸漸很少回家，嗣於99年左右，
    被告在大陸投資，因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為解決個人債務
    問題，被告旋即變賣其在臺灣之財產以彌補虧損，同時，被
    告為資金周轉，竟擅自以原告名義簽發票據，致原告因無法
    兌現而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為此爭吵，進而分居，不再往來
    ，分居至今已近14年，被告對原告不曾聞問，夫妻感情淡漠
    ，顯已無法維繫，可認婚姻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
    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
    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
    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
    。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
    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
    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
    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
    、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
    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
    ，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
    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
    ，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
    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
    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
    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
    年度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兩造於65年12月12日結婚，育有子女甲○○、乙○○及蔣志豪
    （均已成年），現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據原告陳明在
    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結婚登計資料附卷為憑。原告主張兩
    造婚後，被告前往大陸甚少返家，於99年間因經商失敗變賣
    在臺家產，甚至以原告名義開票致原告信用破產，兩造經常
    爭執並分居，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婚姻實已生重大破綻等
    情，據證人即原告長子甲○○（66年次）到庭具結證稱：我和
    原告同住到我32歲，被告於我約20歲時就長住大陸，大約半
    年回來一次，每次回來約1至2個禮拜，最早回來的時候會與
    原告同住，後來到我約30多歲時，被告就沒有回來，中間大
    概約10來年被告失聯。（法官問：你稱10來年失聯的情形為
    何？）因為被告在大陸開公司，生意失敗，到差不多失聯前
    一段時間，經濟狀況出問題，他就沒有再回來，有變賣一些
    臺灣的資產，像兩造原本同住的房子，這部分有和原告溝通
    過，否則也無法賣，有至少8年找不到被告，因為被告的電
    話換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在兩造分居前，他們的感情
    如何？）因為被告長期不在臺灣，正常來講，有無感情我不
    太確定，吵架的話偶爾，但碰面的時間很少，有因為經濟問
    題而吵架過。近年兩造完全沒有連絡，雙方也不願意碰面，
    因為我現在處於他們兩個中間，也只有我與父母有聯絡，目
    前他們都有意願要離婚，只是不願意碰面等語在卷（見本院
    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而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答辯，是本院綜上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依上開事證，可知兩造婚後長期分居並因經濟問題爭執，自9
    9年間起分居迄今，亦久未聯繫，夫妻關係有名無實，婚姻
    已生嚴重破綻，無法使婚姻關係繼續維持，雙方共同生活顯
    已難圓滿，是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被
    告對於婚姻破綻具有可責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李美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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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65年間結婚，婚後育有三子甲○○、乙○○及蔣志豪，原本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滿，未料，被告於78年間至大陸經商後，兩造即開始聚少離多。起初被告仍固定每月返臺與家人團聚，之後漸漸很少回家，嗣於99年左右，被告在大陸投資，因經營不善而債台高築，為解決個人債務問題，被告旋即變賣其在臺灣之財產以彌補虧損，同時，被告為資金周轉，竟擅自以原告名義簽發票據，致原告因無法兌現而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為此爭吵，進而分居，不再往來，分居至今已近14年，被告對原告不曾聞問，夫妻感情淡漠，顯已無法維繫，可認婚姻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夫妻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指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應依客觀之標準進行認定，審認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婚姻係以夫妻間感情為基礎，經營共同生活為目的，應誠摯相愛、互信、互諒，協力保持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相處，無復合之可能者，自無令雙方繼續維持婚姻形式之必要，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再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兩造於65年12月12日結婚，育有子女甲○○、乙○○及蔣志豪（均已成年），現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據原告陳明在卷並有兩造戶籍謄本、結婚登計資料附卷為憑。原告主張兩造婚後，被告前往大陸甚少返家，於99年間因經商失敗變賣在臺家產，甚至以原告名義開票致原告信用破產，兩造經常爭執並分居，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婚姻實已生重大破綻等情，據證人即原告長子甲○○（66年次）到庭具結證稱：我和原告同住到我32歲，被告於我約20歲時就長住大陸，大約半年回來一次，每次回來約1至2個禮拜，最早回來的時候會與原告同住，後來到我約30多歲時，被告就沒有回來，中間大概約10來年被告失聯。（法官問：你稱10來年失聯的情形為何？）因為被告在大陸開公司，生意失敗，到差不多失聯前一段時間，經濟狀況出問題，他就沒有再回來，有變賣一些臺灣的資產，像兩造原本同住的房子，這部分有和原告溝通過，否則也無法賣，有至少8年找不到被告，因為被告的電話換了。（原告訴訟代理人問：在兩造分居前，他們的感情如何？）因為被告長期不在臺灣，正常來講，有無感情我不太確定，吵架的話偶爾，但碰面的時間很少，有因為經濟問題而吵架過。近年兩造完全沒有連絡，雙方也不願意碰面，因為我現在處於他們兩個中間，也只有我與父母有聯絡，目前他們都有意願要離婚，只是不願意碰面等語在卷（見本院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筆錄），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答辯，是本院綜上事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依上開事證，可知兩造婚後長期分居並因經濟問題爭執，自99年間起分居迄今，亦久未聯繫，夫妻關係有名無實，婚姻已生嚴重破綻，無法使婚姻關係繼續維持，雙方共同生活顯已難圓滿，是本件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被告對於婚姻破綻具有可責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決兩造離婚，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李美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廖婉凌


